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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569]1  总则
为规范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保障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建设的质量和安全，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的建设实施应遵循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进行。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的改建、扩建工程应考虑原有设施的特点，在满足设计使用需求的条件下，合理有效利用原有资源。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的设计应遵循近期建设与远期发展相协调一致的原则。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应采取安全技术措施，保障播出安全、网络安全、设施安全。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82526610][bookmark: _Toc61][bookmark: _Toc11484][bookmark: _Toc137547311][bookmark: _Toc137547229][bookmark: _Toc137546770][bookmark: _Toc133805738][bookmark: _Toc137547158]2  术语
2.0.1 应急广播  emergency broadcasting
利用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等信息传送方式，向公众或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播发应急信息的传送播出系统。
2.0.2 县级应急广播平台  county-level emergency broadcasting platform
从所在区域的县党委政府或其他应急信息源收集、汇聚、共享应急信息，按照标准格式制作生成应急广播消息并通过传输覆盖网传送，控制应急广播终端播发广播的平台。
2.0.3 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器 emergency broadcasting loudspeaker adapter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中的应急广播适配器，用于接收应急广播平台消息转换为应急广播大喇叭传输覆盖信号并通过传输覆盖网传输，唤醒应急广播大喇叭终端播出应急广播。
2.0.4 应急广播大喇叭前端  emergency broadcasting loudspeaker front end
用于生成播发控制信号以及播发内容，向传输覆盖网传送，从而控制大喇叭终端播发应急广播的系统设备或系统设备和软件的集合，简称“县/乡/村级前端”。集成为一台设备时，也称为“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器”。
2.0.5 应急广播大喇叭终端  emergency broadcasting loudspeaker terminal
用于接收应急广播大喇叭前端应急广播信号，经过安全验证和解析处理后通过内置或外置扬声器播出应急广播音频的终端设备。以下简称“大喇叭终端”。
2.0.6 公共广播适配器  public broadcasting adapter
用于应急广播系统对接和适配校园、车站、景区等现有公共广播系统或设施的设备。
2.0.7 通达率  accessibility rate
在本行政区域内，可双向通达的各级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前端和大喇叭终端，正常通信的数量与所有数量的比值。
2.0.8 响应率  response rate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播发广播时，当前应急广播消息覆盖区域内具备回传能力的各级应急广播大喇叭前端和大喇叭终端，实际正确响应的数量与所有数量的比值。
2.0.9 应急广播响应时长  emergency broadcast response time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从接收到应急广播消息，处理并响应直至正常播发或转发成功所经过的时间。
[bookmark: _Toc282526612][bookmark: _Toc14434][bookmark: _Toc26160]3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构成
3.1 [bookmark: _Toc9623][bookmark: _Toc26335]一般规定
3.1.1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应由县级前端、乡级前端、村级前端、传输覆盖网和大喇叭终端等构成，系统结构应符合行业标准《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394的规定。
3.1.2 县、乡、村三级前端应能接收县级应急广播平台下发的应急广播消息，并进行适配、封装和数字签名后，通过有线网、地面数字电视、调频广播、移动通信网等通道传送到大喇叭终端，控制大喇叭终端播发广播。
3.1.3 具备回传能力的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宜利用有线网、移动通信网等通道将工作状态和工作参数回传至县级应急广播平台，接受县级应急广播平台监管。
3.1.4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可装设多种形式的传感器、视频监控系统等，实现视播联动、智能应急发布、现场播出效果可视化监测等多种形式的融合应用。
3.1.5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各级前端关键设备和大喇叭终端设备宜配置适当数量的备份，并具备冗余能力。
3.2 [bookmark: _Toc6896][bookmark: _Toc1682][bookmark: _Hlk131157864]系统前端
3.2.1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前端应包括县、乡、村三级前端。各级前端基本配置应包括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器或集成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功能的设备，以及传输网络、供配电、防雷接地、机房照明、静电防护、安全消防、电子门禁等设施。
3.2.2 县、乡、村三级前端以及重要安装点区域的大喇叭终端宜配置备用电源。
3.2.3 当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前端集成为一台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器时，可根据工程设计需求合理选择在该前端配置音频功放和用于监听的广播扬声器。
3.3 [bookmark: _Toc26642][bookmark: _Toc27969]传输覆盖网
3.3.1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传输覆盖网可使用下列传输通道：
    1  有线网；
    2  地面数字电视网；
    3  调频广播网；
   4  中波广播网；
5  数字微波网； 
6  直播卫星、传输卫星、北斗卫星等卫星网；
7  移动通信网。
3.3.2 县级应急广播平台与县、乡、村三级前端之间采用有线网传输应急广播消息时，宜采用不少于1路的物理或与其他系统业务逻辑相隔离的双向专用传输链路。传输链路的信道带宽应根据县级应急广播平台和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各级前端的最大并发广播数量进行综合测算，最小可用信道带宽宜不小于1Mbps。
3.3.3 县、乡、村三级前端向县级应急广播平台申请利用现有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站的地面数字电视网传输应急广播消息、覆盖指定区域内的大喇叭终端时，宜优先利用现有正常播出信道的空余带宽作为应急广播消息传输的信道带宽，带宽容量宜不小于1Mbps。
3.4 [bookmark: _Toc9923][bookmark: _Toc3295]大喇叭终端
3.4.1 大喇叭终端应划分为一般性终端和高可靠性终端。大喇叭终端应包括具有应急广播接收和响应功能的音柱、收扩机等。
3.4.2 大喇叭终端安装点应包括用于承载、安装设备的桅杆或其他构筑物，以及传输网络、供配电、防雷接地、安全警示等设施。
3.4.3 重要安装点区域的大喇叭终端，可在广播扬声器安装点现场附近适当区域安装拾音器，将正在播出的应急广播音频进行数字编码后回传至县级应急广播平台。 
3.4.4 收扩机宜结合建设点实际应用场景和音频传输线缆布设长度，采用定阻、定压等方式装设和驱动外置广播扬声器。
3.4.5 与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连接的公共广播系统，宜装设具有应急广播接收和响应功能的公共广播适配器。
[bookmark: _Toc21052][bookmark: _Toc24909][bookmark: _Toc282526614]4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功能
4.1.1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功能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行业标准《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394的规定。
4.1.2 各级前端应具有接入处理县级应急广播平台下发的应急广播消息并转发到大喇叭终端的能力，应具有本级制作播发应急广播信息并传输到大喇叭终端的能力。
4.1.3 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的寻址能力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具有行政区域编码寻址的能力，资源编码方式符合行业标准《应急广播系统资源分类及编码规范》GY/T386的规定；
2  具有地球空间网格编码寻址的能力，资源编码方式符合国家标准《地球空间网格编码规则》GB/T40087的规定。
4.1.4 各级前端和音柱、收扩机、公共广播适配器等大喇叭终端应具有同时接收和处理来自不同传输通道的多条应急广播消息的能力。
4.1.5 具有回传能力的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其通达率和响应率应符合表4.1.5的规定。
表4.1.5  具有回传能力的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通达率和响应率
	名称
	通达率
	可通达的前端或终端的响应率

	县级前端
	100%
	100%

	乡级前端
	100%
	100%

	村级前端
	≥95%
	100%

	大喇叭终端
	一般地区：≥90%
	100%

	
	重要或灾害多发地区：≥95%
	100%


4.1.6 各级前端应能一键播发本级应急广播或日常广播，应具备手动方式快速一键切换话筒输入、U盘存储的数字音频文件输入、线路音频输入等多路本级发布信源方式的能力。
4.1.7 各级前端使用电话和短信呼入作为信源制作发布本级应急广播信息时，应有身份鉴别和验证授权等安全机制，并启用白名单功能，限制白名单以外非授权信息的接入。
4.1.8 操作人员在各级前端使用话筒、U盘存储的数字音频文件、线路音频等信源播发广播时，宜先进行身份鉴权认证。各级前端应具备操作人员白名单、分级分区信息等鉴权功能。
4.1.9 当接收到不明身份或身份鉴别和数字签名验签未通过的应急广播消息时，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应严禁进行播发响应，并作为异常事件提供告警提示，在系统日志中保存该告警记录。
4.1.10 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宜具有传输通道优先级配置功能，应能通过显示屏或指示灯展现在线、离线、待机等工作状态。
4.1.11 各级前端应有当前在播应急广播消息传输通道、消息来源、事件类型、事件级别、播发音量、射频信号场强、射频信号锁定情况等工作状态的直观展现。
4.1.12 大喇叭终端宜有当前在播应急广播消息传输通道、射频信号锁定情况等工作状态的直观展现。
4.1.13 各级前端应具有时钟信号发生、断电保持和自动校准自身工作时钟的能力，应具备接收县级应急广播平台下发的不少于2种授时信号进行时钟同步、校准的能力。各级前端同时接收多种授时信号时，应制定优先级规则，根据优先级规则选择使用授时信号。
4.1.14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应具备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的应急演练能力，应能支持采用无线、有线、卫星等方式建立的基于快速传送通道的应急演练。应急演练结束后，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应能向县级应急广播平台反馈应急演练数据。
[bookmark: _Toc23137][bookmark: _Toc9519]5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性能
1.1.1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性能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行业标准《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394的规定。
1.1.2 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应急广播响应时长均应小于3s。
1.1.3 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同时接收和处理来自不同传输通道的多条应急广播消息时，播发顺序应按照下列各项依次处理：
1  地震预警信息优先；
2  非地震预警信息按照事件级别由高到低依次处理，应急广播信息比日常广播信息优先；
    3  事件级别相同的非地震预警信息，本级优先；
    4  事件级别和信息来源相同的非地震预警信息，按照自然灾害（地震预警除外）、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的顺序依次处理。
1.1.4 高可靠性终端防护等级应符合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4208的规定，其抗高低温、抗震、抗高原环境以及抗盐雾腐蚀等性能要求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的规定。
1.1.5 用于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的广播扬声器应具备防腐、防潮、防狂风、防雨雪的能力，应能在高低温、高盐雾、高海拔等极端条件下或恶劣环境中长期有效使用。
[bookmark: _Toc23158][bookmark: _Toc14581]6  机房选择和设备布置
6.1 [bookmark: _Toc17547][bookmark: _Toc13967]前端机房选址
1.1.1 应优先选择、利用或改扩建当地具有应急广播信息发布权限和需求的职能单位或有关部门的工作场所作为前端机房。
1.1.2 新建建筑物作为前端机房，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避开易受雷电、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影响区域；
    2  避开有毒、有腐蚀性气体或大量烟灰、粉尘等环境污染区域；
    3  避开强噪音和强电磁干扰环境区域；
4  应有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
5  宜选择在地势较高、地质状况良好和无积水隐患的区域；
6  宜选择在交通便捷、通信畅通、场地开阔平坦、周围无高山环绕、有利于接收有线和无线广播电视信号的区域；
7  不宜选择在易损毁房屋、河道、断层、土坡边坡、未加固的堤岸以及堤岸决溃时不能保障安全的地段等区域；
8  待选区域应符合当地建设发展规划和建设要求，且允许新建建筑物作为前端机房并长期使用。
1.1.3 各级前端机房的结构净高和使用空间应能满足机房设备设施搬运、安装和管线敷设以及运行维护等的要求。
1.1.4 各级前端机房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的规定。
6.2 [bookmark: _Toc12749][bookmark: _Toc19823]前端机房组成及附属设施
6.2.1 各级前端机房宜由主机房区、供配电区、不间断电源系统区、备品备件存放区等功能区域组成，各功能区域可根据实际情况独立或适当合并使用。
6.2.2 各级前端的机房宜为应急广播专用机房，机房内所有区域不宜作应急广播之外的其他用途或与其他系统共用。各级前端机房内各功能区域总面积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县级前端机房，总面积不小于16 m2；
       2  乡级前端机房，总面积不小于12 m2；
3  村级前端机房，总面积不小于8 m2；
4  预留今后业务发展所需要的使用面积。
6.3 [bookmark: _Toc8438][bookmark: _Toc27256]前端机房设备布置
1.3.1 各级前端机房内各类设备的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根据工程设计、设备数量和工艺要求进行合理布置；
2  便于人员快捷应急安全操作；
3  便于设备运行维护和管理；
4  便于设备、设施和辅材物料运输；
5  利于设备通风散热；
6  便于设备、设施安装和维护检修。
1.3.2 县级前端与县级应急广播平台集中部署时，县级前端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器宜布置在县级应急广播平台的播控台，便于人员一键应急操作的区域。其他县级前端设备宜布置在县级应急广播平台的主机房区。
1.3.3 各级前端机房播控台、机柜的布置区域周围应留有满足人员检修和维护操作的通道和空间。
6.4 [bookmark: _Toc31821][bookmark: _Toc16985]大喇叭终端选址
1.4.1 大喇叭终端的选址应根据工程的建设规模和使用需求进行，遵循经济合理、安全适用、应覆盖尽覆盖的原则。
1.4.2 大喇叭终端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优先利用现有的房屋、楼宇等建筑物以及路灯、电线杆、灯塔、墙体、桁架、棚顶等构筑物或新建桅杆；
2  建筑物、构筑物及桅杆应能满足大喇叭终端荷载能力和抗损毁能力要求，应能承受一定程度的风力、雷电、雨雪和震动破坏；
3  优先选择有利于接收调频、地面数字电视、卫星等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以及移动通信网络信号的区域，且应能架设广播电视和移动通信网络接收天线；
4  取电方便且电力供应稳定；
5  避开强噪音和强电磁干扰环境区域；
6  不宜选择在易损毁房屋、易滑坡山体、河道、断层、土坡边坡、未加固的堤岸等区域；
7  宜避开设备安装点正下方有人员活动的区域。如无法避开，则应做设备可能坠落区域隔离措施和警示标志。
1.4.3 安装收扩机和布设广播扬声器，宜选择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户外开阔地且需要大范围长距离覆盖的区域。
1.4.4 安装音柱，宜选择在人口密集区域、城乡和农村地区重点区域、收扩机广播盲点且需要补点覆盖的区域以及其他需要小范围短距离覆盖的区域。
1.4.5 安装高可靠性终端，宜选择在高海拔、高低温、低气压、高盐雾等极端严酷环境，以及地震、暴雨、狂风、外电中断等突发情况频繁发生的区域。
1.4.6 安装公共广播适配器，宜选择在校园、车站、景区等现有公共广播系统或设施的主控中心区域。
[bookmark: _Toc5772][bookmark: _Toc8751]7  电气与消防
7.1 [bookmark: _Toc7127][bookmark: _Toc8722]供配电
7.1.1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供配电设施的配置应符合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的规定，且能满足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设备的正常运行要求。
7.1.2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供配电设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采用专用配电箱或配电柜进行供电；
2  供电回路不可与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外的其他设备或系统共用，应为专用回路；
3  采用TN-S配电系统。
7.1.3 当采用不间断电源系统时，不间断电源系统应与本级前端或大喇叭终端一同纳入县级应急广播平台监管，应对不间断电源系统的电能质量进行监测。不间断电源系统供电时，电池组的备用时间应能满足实际负荷正常工作县级前端不小于2h、乡级和村级前端不小于1h的要求。
7.1.4 乡级和村级前端、大喇叭终端的供配电宜装设专用的空气开关和瞬态电压浪涌保护器，且应靠近用电设备安装；空气开关和瞬态电压浪涌保护器的使用数量应根据独立回路数量和工艺设计要求进行综合确定。
7.1.5 乡级前端和村级前端机房主要设备的供电电源应采用独立回路供电，不宜与机房照明、环境监测、视频安防等设备共用同一供电回路。
7.1.6 大喇叭终端在户外、野外安装时，可选择采用风能、太阳能供电设备等进行供电；风能、太阳能供电设备等应能满足大喇叭终端正常播发广播不小于1h的要求，且应与大喇叭终端一同纳入县级应急广播平台监管。
7.2 [bookmark: _Toc13478][bookmark: _Toc21468][bookmark: _Hlk132626093]防雷与接地
7.2.1 各级前端机房的防雷与接地措施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的规定。
7.2.2 各级前端机房的防雷接地、供配电接地、防静电接地、保护接地和设备接地应共用一个接地装置，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不大于4Ω；土壤电阻率高的地区，适当允许接地电阻不大于10Ω。
7.2.3 当各级前端机房所在建筑物具有防雷接地系统且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并可利用时，应合理优先利用，否则应新建防雷与接地措施。新建防雷与接地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装设接闪杆，接闪杆装设位置宜选择在建筑物制高点；
2  应沿建筑物外墙明敷设引下线；
3  引下线从地面至离地面1.7m应加装绝缘保护套管。绝缘保护套管应深入地下且距离地面不小于0.1m；
4  应装设人工接地体并连接引下线、接闪杆以及机房设备设施；
7.2.4 当大喇叭终端安装位置在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独立接闪器的保护范围之内，且建筑物、构筑物的防雷接地系统完全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应合理优先利用，否则应新建防雷与接地措施。新建防雷与接地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装设接闪杆，接闪杆装设位置宜选择在建筑物、构筑物的制高点；
2  安装于金属导电材质的灯杆、铁塔等之上时，应利用灯杆、铁塔等自身作为接闪杆和引下线，否则应装设接闪杆和敷设引下线；
3  引下线从地面至离地面1.7m应加装绝缘保护套管。绝缘保护套管应深入地下不小于0.1m；
4  应装设人工接地体并连接引下线、接闪杆以及大喇叭终端。
7.2.5 具备条件的地区，各级前端机房宜铺设防静电活动地板。防静电活动地板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标准《防静电活动地板通用规范》GB/T36340的规定，并与机房接地系统可靠连接。
7.3 [bookmark: _Toc16855]消防
7.3.1 各级前端机房消防设施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以及行业标准《广播电影电视建筑设计防火标准》GY5067的规定。
7.3.2 县级前端机房宜装设气体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应符合国家标准《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的规定。
7.3.3 乡级和村级前端机房宜装设手提式灭火器，手提式灭火器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的规定。
[bookmark: _Toc6293][bookmark: _Toc18913]8  工程施工
8.1 [bookmark: _Toc18904][bookmark: _Toc26311]一般规定
8.1.1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的施工安全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工程施工安全标准的规定，应有相应的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
8.1.2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施工宜由建设单位会同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共同参与实施。
8.1.3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施工过程中所使用的仪器仪表，应经国家认定的计量检测机构检定合格，并在使用有效期内。
8.1.4 隐蔽工程应由监理单位组织有关专家随工验收。施工过程中应对隐蔽工程施工区域进行多角度拍照、绘制图纸，并将相关照片、图纸等进行编号和分类后保存。
8.2 [bookmark: _Toc17482]施工准备
8.2.1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应有详细的技术方案和施工方案，并应经过建设单位审批。
8.2.2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施工前，应根据项目技术方案的设计要求对设备的主要参数进行规划，规划内容宜包括：
1  资源分类及编码、空间网格编码、设备IP地址；
2  有线网IP广播地址和端口、IP数据回传地址和端口；
3  移动通信网IP广播地址和端口、IP数据回传地址和端口；
4  有线数字电视应急频率；
5  地面数字电视应急频率；
6  调频应急频率；
7  中波应急频率；
8  私钥、数字证书和数字证书授权列表。
8.2.3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施工前，应根据项目施工方案的实施要求进行现场勘察，勘察的内容应包括：
1  各级前端机房选址；
2  大喇叭终端安装点选址；
3  待选址区域的取电情况；
4  待选址区域现有的建筑物、构筑物、防雷接地设施、线缆管道沟槽等可利用的资源情况；
5  待选址区域的广播电视信号、移动通信信号覆盖情况；
6  建设点联系人、联系方式；
7  设备安装位置、广播电视接收天线安装位置、广播扬声器安装位置、摄像头安装位置、传感器安装位置、桅杆安装位置、人工接地体安装位置、引下线安装位置；
8  运行维护制度、警示牌匾的悬挂位置。
8.2.4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施工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工方案、施工安全操作规程、施工应急处置措施、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图纸等施工文件应齐全，并已经建设单位审批；
       2  施工作业区域应能保障人员施工安全，宜配备有安全帽、安全带、防静电手环，并设立安全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
3  施工用电安全应符合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GB50194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的规定；
        4  施工人员应熟识施工流程和施工文件，电工、焊工、高空作业等施工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8.2.5 设备和安装材料进场前应按要求进行查验，并应在查验合格后安装，查验内容应包括下列各项：
1  先进行清点、分类、整理，再查验规格、型号、数量、配件、质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合格证明等；
2  设备和安装材料功能、性能及技术指标应符合相关要求，实际功能、性能及技术指标应与标称相符合；
3  关键设备应有国家相应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功能符合性检测报告和性能指标符合性检测报告；
4  本标准第8.2.2条所列各项主要参数在施工前应已全部预置于相应设备中并由建设单位核对无误。
8.3 [bookmark: _Toc24112][bookmark: _Toc12338]布线施工
8.3.1 布线施工应有电力线路流程图、通信线路流程图、系统网络拓扑图等施工图纸。布线设计应符合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11的规定。
8.3.2 室外线缆宜穿管后埋地敷设或在电缆沟槽内敷设；室内线缆应穿管或使用独立的线槽敷设。安装室外大喇叭终端时，室外明敷的线缆宜穿管并在管两端做防水处理。
8.3.3 电力线缆不应与通信线缆、广播扬声器线缆共管或同槽敷设。电力线缆与通信线缆净距宜不小于0.5m，与广播扬声器音频线缆净距宜不小于0.2m。
8.3.4 接地线缆敷设应短直且整齐。
8.3.5 接地线缆采用阻燃绝缘铜芯电缆时，应采用黄绿相间颜色绝缘护套的线缆。
8.3.6 所有线缆的两端、电力插座、无标识的设备等均应设置标签。标签宜采用防刮耐撕的彩色线缆标签纸进行打印，字迹清晰，不宜手写。标签应标明线缆近端和远端的设备名称、接口编号和传输信号类型等信息。
8.3.7 当敷设的线缆数量较多时，可对线缆进行分类，不同种类的线缆宜采用不同颜色的标签来区分。分类线缆标签的颜色区分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强电类线缆使用红色标签；
2  通信类线缆使用绿色标签；
3  音视频类线缆使用蓝色标签；
4  射频类线缆使用黄色标签。
8.3.8 线缆采用螺栓搭接时，应将线缆头浸锡后与冷压端子进行压接。线缆端头与冷压端子应套热缩绝缘套管做绝缘处理，线缆绝缘护套和冷压端子之间不得露出线缆线芯。
8.3.9 线缆敷设应平直，捆扎并与线槽固定。捆扎的绑带间距应均匀合理、松紧适宜，线缆端头与设备设施接口处捆扎时应留有线缆长度裕量，线缆端头与设备设施接口不应有较大机械应力。绑带线头多余长度应剪平，断口处应做无毛刺、圆滑处理。
8.3.10 线缆通过建筑物、墙体及电缆可能受到机械损伤时，应套管保护，套管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并做防水处理，线缆转弯半径应不小于线缆直径的10倍。
8.3.11 线缆采用钢管、镀锌铁管或其他具有良好导电性能金属材质的套管时，套管端头两处均应与接地线做电气连接。
8.3.12 设备与广播扬声器的连接应采用阻燃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线，套管保护。
8.3.13 线缆敷设完成，应测试线缆的电气连通性能。
8.3.14 布线施工全部完成后应向建设单位报验，并经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签字和盖章确认。
8.4 [bookmark: _Toc4808][bookmark: _Toc6395]设备安装
8.4.1 设备的安装应包括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各级前端设备、一般性终端、高可靠性终端和其他相关配套设备设施的安装。
8.4.2 设备安装应按照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的施工方案进行，施工流程、步骤和施工顺序应合理且严格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执行。
8.4.3 设备安装前，施工作业现场应清洁无杂物，施工环境应符合工程施工要求，应满足工程施工条件。
8.4.4 供配电、防雷与接地、照明和消防等设施应在设备安装前完成验收。
8.4.5 各级前端机房设备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柜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机柜安装垂直偏差允许范围为3mm。机柜内安装的设备之间宜留有一定的间隙，不宜过度密集；
2  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器应安装于方便操作人员快速操作的区域。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器的操作面板前应预留操作人员维护的空间；
3  当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器配置有音频功放和用于监听的广播扬声器时，广播扬声器宜安装在机房建筑物防雷设施保护范围之内；
4  安装线缆、辅材、接插件。布线施工按照本标准第8.3节的有关要求执行，接插件与线缆接口处应做防水和防腐处理；
5  按照本标准第7.2节的有关要求做防雷与接地措施，安装信号接收天线，通电调试。
8.4.6 一般性终端在室内外采用自立桅杆、利旧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等进行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桅杆及利旧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2  桅杆的顶端距离地面的垂直高度应不小于3.5m，不含接闪杆的长度；
3  设备底部距离地面的垂直高度应不小于2.5m；
4  采用太阳能电池板时，太阳能电池板与安装支架的衔接应牢固可靠，安装位置宜避免有较长时段遮挡阳光的障碍物或阴影。应根据安装点的实际情况来调整、确定太阳能电池板朝向和倾斜角度，提高转换效率；
5  安装线缆、辅材、接插件。布线施工按照本标准第8.3节的有关要求执行，接插件与线缆接口处应做防水和防腐处理；
6  设备安装时有接口的一面应朝下，设备接口与线缆连接应紧固且无较大机械应力，在连接处做防水和防腐处理。调节声辐射俯仰角和左右朝向后再固定；
7  按照本标准第7.2节的有关要求做防雷与接地措施，安装信号接收天线，通电调试。
8.4.7 安装高可靠性终端，除了符合本标准第8.4.6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高可靠性终端的桅杆及利旧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具有较强的抗损毁能力。金属材质的桅杆还应具备良好的抗震、抗高盐雾腐蚀等性能，能长期用于各种极端条件下或恶劣环境中；
2  固定安装支架应选择使用合适的耐高盐腐蚀的不锈钢抱箍、镀锌螺栓、镀锌钢丝等。支架固定后应牢固可靠、不松动，能长期使用不脱落，能抵御较大的雨雪、狂风；
3  所有线缆强电、弱电应保持安全距离，分开布线且均宜穿管后敷设，不宜架空走线。室外线缆宜穿管后埋地敷设或在线缆沟槽内敷设。应减少线缆接驳，如不可避免接驳，接驳处宜设置检查盒。线缆两端宜选择高可靠性的防水防腐接头或采用压接工具压接后套绝缘管。
8.4.8 现场拾音设备安装位置应在广播扬声器重放声场的有效范围内，线缆与现场拾音设备的接口应做防水和防腐处理。
8.4.9 广播电视接收天线安装位置应使设备接收信号效果满足设计要求，安装位置应处于所在建筑物或构筑物、桅杆等承载物的防雷设施保护范围之内。
8.4.10 公共广播适配器宜安装于公共广播系统的监控中心或机房。无监控中心或机房，但有监控主机的户外大屏、文明宣传专栏等公共设施，公共广播适配器宜在公共设施监控主机附近选择合理适当的位置进行安装；架设信号接收天线；按照本标准第8.3节的要求布线施工；通电调试。
8.4.11 安装于公共广播系统监控中心或机房的公共广播适配器，布线、安装等要求除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标准《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526的规定。
8.4.12 设备安装过程中，应遵循下列规定：
1  记录安装点位置的区域名称、经纬度信息，对设备安装情况及所处环境进行拍照并存储；
2  将设备在县级应急广播平台进行注册，根据设备回传的数据核查设备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3  试听设备播发广播音质和音量，并根据试听结果调整设备至最佳工作状态。
8.4.13 设备安装完成后，应对施工作业现场以及设备设施表面等进行清洁，并逐个设备设施检查安装是否牢固可靠，设备与线缆的接头是否接触良好，不同电位线缆之间是否绝缘良好。
8.5 [bookmark: _Toc8849][bookmark: _Toc4341][bookmark: _Hlk132626693]广播扬声器安装
1.5.1 广播扬声器的声辐射水平应指向应急广播待覆盖区域，距离广播扬声器10m以内不应有山体、高坡等高大地形地物以及高大建筑物，应避免产生回声。
1.5.2 应根据工程设计要求，自立桅杆或合理利用现有房屋、楼宇、场馆等建筑物以及路灯、电线杆、灯塔、墙体等构筑物安装广播扬声器。安装广播扬声器的自立桅杆及可利旧的建筑物、构筑物等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和抗损毁能力。
1.5.3 广播扬声器应采用不锈钢紧固件、不锈钢螺栓或热镀锌螺栓安装，安装牢固不松动，并采取防风、防雨、防雪等措施。采用螺栓安装时，弹簧片和垫片也应采用不锈钢材质或热镀锌。
1.5.4 广播扬声器与音频传输线接驳处应做防水防腐防机械应力处理，出线孔处做防注水处理。安装广播扬声器时，应使出线孔朝下或朝侧方，不应朝上。
1.5.5 新建用于安装广播扬声器的自立桅杆或自立塔等钢结构表面应作防锈处理，进行热镀锌或金属喷涂，桅杆与防雷设施连接处不得刷油漆等涂料层，应保持电气上有良好接触。
1.5.6 广播扬声器采用定阻方式安装时，收扩机主机与广播扬声器的阻抗应相匹配。采用定压方式安装时，收扩机的馈送功率应满足广播扬声器的使用需求。
1.5.7 应调节大喇叭终端音频功放的输出增益，使设备馈送给广播扬声器的最大功率不大于广播扬声器额定功率的90%，广播扬声器应发声洪亮、清晰、无破音。
1.5.8 广播扬声器的安装方位、朝向应避免扰民，下列水平距离范围内不宜直对办公区域、居民休息区、养老院、学校等场所： 
1  采用音量较大的高音喇叭等广播扬声器时，水平距离范围小于50m；
2  采用音量适中的音柱、音箱等广播扬声器时，水平距离范围小于20m。
8.6 [bookmark: _Toc7584][bookmark: _Toc15700]系统开通与调试
8.6.1 系统开通与调试前应确保所有设备均已接地，应在工程施工完成、所有设备通电且正常工作之后进行。
8.6.2 系统调试应有调试方案，并已经过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审批。调试方案应有调试依据、采用的标准和规范、详细调试内容、调试步骤、模拟多样性应用场景等内容。
8.6.3 系统调试之前应确认设备信息均已在县级应急广播平台注册和录入，设备应在线且能正常回传工作参数和工作状态数据至县级应急广播平台。
8.6.4 系统调试应符合行业标准《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394的规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各级前端、大喇叭终端之间互联互通；
2  县级、乡级前端并发广播；
3  应急广播消息优先级处理能力；
4  应急演练能力；
5  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数据回传；
6  各级前端功能和性能；
7  大喇叭终端功能和性能；
8  采用国密算法的数字签名和验签。
8.6.5 系统调试应做好调试记录。
8.6.6 系统调试通过后应向建设单位报验，并经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签字和盖章确认。
8.6.7 系统调试通过后应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各级前端与大喇叭终端应不断电，试运行时间应不少于30d。
8.6.8 试运行期间，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应运行稳定。当试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或故障时，应及时处理并重新试运行，待试运行期结束且系统各项功能正常后才能开展下一步验收检测工作。
[bookmark: _Toc14713][bookmark: _Toc21493]9  工程验收
9.1 [bookmark: _Toc11675]验收条件
9.1.1 工程验收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工程各单项施工内容已全部完成并达到设计标准，具备正常使用功能；
2  各级前端、大喇叭终端的通达率和响应率均达到本标准第4.1.5条的要求；
3  系统开通与调试通过，试运行完成后系统运行稳定，已达到验收条件；
4  工程文件资料已整理齐全、完整。
9.1.2 工程验收应由建设单位负责统一组织实施。对于专业性要求高的工程项目内容验收，宜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和项目建设要求开展专项验收。工程验收合格才能交付使用。
9.2 [bookmark: _Toc946][bookmark: _Toc4390]验收程序
9.2.1 工程具备验收条件后，应由施工单位提出验收申请。建设单位审核通过验收申请后，制定验收方案，组织成立验收小组进行整体工程验收。
9.2.2 验收程序应按照设备设施规格型号验收、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工程技术验收、工程文件资料验收的流程逐项进行。
9.2.3 应现场核对、查验设备和安装材料，其数量、型号、规格等应符合工程的采购合同要求。
9.2.4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包括下列项目：
1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包括供配电、防雷与接地、防静电地板等；
2  线缆敷设质量验收，包括线缆规格、线缆敷设方式、线缆捆扎和接驳、线缆标签标识等；
3  设备安装质量验收，包括设备安装机位、设备接口连接、设备接地等；
4  隐蔽工程是否有随工验收记录并验收合格。已随工验收合格的隐蔽工程，不再重复验收。
9.2.5 工程技术验收，应包括下列项目：
1  系统功能，应符合本标准第4章的相关要求，包括各级前端的本级信息发布能力、上级信息转发能力、消息并发能力、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的数据回传能力等；
2  系统性能，应符合本标准第5章的相关要求，包括各级前端以及大喇叭终端的应急广播响应时长、同时接收和处理来自不同传输通道的多条应急广播消息的能力等。
9.2.6 工程技术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行业标准《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394的规定。
9.2.7 工程文件资料验收，应包括项目竣工报告、施工质量情况报告、系统调试及试运行情况报告、物资设备清点检验及技术资料归档报告、项目竣工验收意见书等。
9.2.8 验收完成后应形成相应记录，并经验收参与各方确认。
[bookmark: _Toc156324459][bookmark: _Toc9181][bookmark: _Toc8641][bookmark: _Toc282526615]10  维护
10.1 [bookmark: _Toc156324460][bookmark: _Toc22569][bookmark: _Toc25763]一般规定
10.1.1 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通过验收并交付使用后，应建立维护制度，应有维护实施单位、熟悉应急广播技术的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系统维护。
10.1.2 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可对本行政区域内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维护工作进行考评，建立考评工作机制，明确考评的标准、方式方法、奖惩措施等内容。
10.1.3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维护人员应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当维护过程中需特种作业时，维护人员应持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相应资格证书。
10.1.4 应建立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维护培训体系或制定培训计划，定期对相关维护人员进行培训。
10.2 [bookmark: _Toc9223][bookmark: _Toc28284][bookmark: _Toc156324461]运行维护
10.2.1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应定期进行维护，维护内容应包括下列项目：
1  统计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的在线、响应情况，通达率和响应率应符合本标准第4.1.5条的规定；  
2  检测传输覆盖网畅通情况，依次逐个传输通道发送应急广播消息，检测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播发应急广播消息的响应时长，检测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第5.1.2条的规定；
3  核查具备回传能力的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的数据回传功能，应能正确回传工作参数、工作状态等数据至县级应急广播平台；
4  联合县级应急广播平台进行应急演练，综合监测、评估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工作状态和播发效果； 
5  在雷击频繁发生且受影响较大的地区，雷击过后宜对各级前端机房和大喇叭终端的防雷装置进行检查，宜对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进行检测。
6  机房环境，机房设备设施、供配电、消防与安全等各项运行维护内容，应按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10.2.2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运行维护时，发现问题或隐患应及时进行处理并做好各项记录，报建设单位、维护实施单位确认，留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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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705][bookmark: _Toc156376610][bookmark: _Toc21367]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29030][bookmark: _Toc282526616][bookmark: _Toc18457]引用标准名录
1《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4208
2《防静电活动地板通用规范》                                          GB/T36340
3《地球空间网格编码规则》                                              GB/T40087
4《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
5《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
6《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
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
8《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50068
9《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40
10《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50194
11《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311
12《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设计规范》                        GB50343
13《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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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是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的基础和重要支撑。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的建设范围横跨县（市、区）、乡镇、行政村、自然村，基层应用最为广泛且频繁，播发广播的声音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为规范和指导我国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建设，保障建设质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增强和提高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制定本标准。
1.0.2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的覆盖区域大部分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本标准对于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的新建，或利用现有房屋建筑基础设施进行改建、扩建均适用。对于城市应急广播，城市的市辖区、街道、社区分别对应县级、乡级、村级，也同样适用于本标准。
1.0.4 以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等要求为原则。现有可用房屋基础设施符合本标准要求且可作为前端机房使用时，应优先选择利用；现有可用建筑物、构筑物符合本标准要求且可作为大喇叭终端的安装点时，也应优先选择利用。
1.0.5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长期有效使用将直接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的建设应符合建设点所在地的远期发展规划，合理部署设备设施，并作为我国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加以保障。 
[bookmark: _Toc160184401][bookmark: _Toc17178][bookmark: _Toc160200220][bookmark: _Toc159582008][bookmark: _Toc159596732]2  术语
2.0.4 县级应急广播平台通过与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各级前端通信实现与大喇叭传输覆盖网的适配对接，从而向大喇叭终端发送应急广播消息。县/乡/村级前端按使用级别分为“县级前端”、“乡级前端”和“村级前端”。
2.0.6 公共广播适配器实现应急广播系统与现有公共广播系统互联互通，使现有公共广播系统具备应急广播消息接收、适配和播发的能力。
2.0.7 直观展现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的在线、离线情况，为工程竣工验收和运行维护提供依据。
2.0.8 直观展现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的实际响应情况，为工程竣工验收和运行维护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133421876][bookmark: _Toc156402929][bookmark: _Toc150949030][bookmark: _Toc156376614][bookmark: _Toc133408932][bookmark: _Toc149664142][bookmark: _Toc3100][bookmark: _Toc132389457][bookmark: _Toc156298939][bookmark: _Toc150848805][bookmark: _Toc130229671][bookmark: _Toc156324466][bookmark: _Toc150522631][bookmark: _Toc159596733][bookmark: _Toc152790882][bookmark: _Toc152789310][bookmark: _Toc28525][bookmark: _Toc156405810][bookmark: _Toc132191818][bookmark: _Toc159582009][bookmark: _Toc160200221][bookmark: _Toc130219630][bookmark: _Toc160184402]3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构成
3.1 [bookmark: _Toc160184403][bookmark: _Toc150522632][bookmark: _Toc156405811][bookmark: _Toc156298940][bookmark: _Toc130219631][bookmark: _Toc156376615][bookmark: _Toc152790883][bookmark: _Toc149664143][bookmark: _Toc133421877][bookmark: _Toc132191819][bookmark: _Toc159582010][bookmark: _Toc159596734][bookmark: _Toc160200222][bookmark: _Toc132389458][bookmark: _Toc150949031][bookmark: _Toc156402930][bookmark: _Toc133408933][bookmark: _Toc156324467][bookmark: _Toc150848806][bookmark: _Toc130229672][bookmark: _Toc5368][bookmark: _Toc25113][bookmark: _Toc152789311]一般规定
3.1.4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的应用场景广泛。例如在易溺水区域安装红外传感器和视频监控，结合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对突发人员溺水情况提供可视化监测和智能化应急广播发布；在山洪泥石流易发生区域安装雨量、位移等传感器，结合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提前预测预警暴雨、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3.1.5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各级前端的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器，是本级应急信息发布的核心关键设备，为保障应急广播安全播出，宜配置备份；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的大喇叭终端设备在现有总量的基础上，宜配置适当比例数量的备份，以备少数大喇叭终端故障时能及时替换和恢复。
3.2 [bookmark: _Toc159596735][bookmark: _Toc20205][bookmark: _Toc160200223][bookmark: _Toc152789312][bookmark: _Toc133421878][bookmark: _Toc132389459][bookmark: _Toc159582011][bookmark: _Toc156376616][bookmark: _Toc150848807][bookmark: _Toc156298941][bookmark: _Toc150522633][bookmark: _Toc152790884][bookmark: _Toc156402931][bookmark: _Toc156405812][bookmark: _Toc150949032][bookmark: _Toc160184404][bookmark: _Toc156324468][bookmark: _Toc130229619][bookmark: _Toc12396][bookmark: _Toc149664144][bookmark: _Toc133408934][bookmark: _Toc132191820]系统前端
3.2.3 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器作为前端使用时，具有本级应急信息发布的功能。尚未安装有大喇叭终端的部分地区，可在应急广播大喇叭适配器内部集成或外置音频功放和用于监听的扬声器，有效保障前端机房所在区域的应急广播覆盖。
3.3 [bookmark: _Toc152789313][bookmark: _Toc156405813][bookmark: _Toc152790885][bookmark: _Toc156402932][bookmark: _Toc150848808][bookmark: _Toc22883][bookmark: _Toc156298942][bookmark: _Toc159582012][bookmark: _Toc156324469][bookmark: _Toc156376617][bookmark: _Toc160184405][bookmark: _Toc133408935][bookmark: _Toc133421879][bookmark: _Toc25314][bookmark: _Toc159596736][bookmark: _Toc132191821][bookmark: _Toc132038905][bookmark: _Toc132389460][bookmark: _Toc160200224][bookmark: _Toc149664145][bookmark: _Toc150949033][bookmark: _Toc150522634]传输覆盖网
3.3.2 县级应急广播平台与各级前端之间采用有线网传输应急广播消息时，为保障信息传输畅通和传输安全，宜采用双向专线传输。为防止县级应急广播平台或各级前端并发广播数据数量激增时因信道带宽不足从而导致数据溢出，影响应急广播消息的正常传输，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测算传输信道带宽的容量。为便于工程实施和后续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当测算得所需的信道带宽小于1Mbps时，仍按照最小带宽不小于1Mbps的规定执行。
3.3.3 根据行业标准《应急广播大喇叭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394的规定，大喇叭终端具备接收广播电视无线台站发射的地面数字电视应急广播射频信号的能力。因此，当各级前端需要使用无线发射台站的地面数字电视通道发布本级应急广播信息时，应向县级应急广播平台申请代播，但不得影响现有地面电视通道正常播出的节目，因此应规定现有通道可分配给应急广播信息传输的空余带宽容量。根据国内各省建设情况和经验，规定空余带宽容量不小于1Mbps即可满足基本播发要求。
3.4 [bookmark: _Toc159596737][bookmark: _Toc160184406][bookmark: _Toc159582013][bookmark: _Toc156402933][bookmark: _Toc160200225][bookmark: _Toc19931][bookmark: _Toc156405814][bookmark: _Toc25397]大喇叭终端
3.4.1 大喇叭终端属于应急广播终端。一般情况下，现有公共广播系统接入应急广播系统通过公共广播适配器来实现。公共广播适配器具有大喇叭终端的基本功能和特点，为便于工程实施和后续运行维护，本标准将公共广播适配器纳入大喇叭终端的范畴。
3.4.3 为便于远程了解大喇叭终端的实际播发效果，可在安装点现场安装拾音器。当设备正在播发时，播发的音频由设备通过拾音器拾音并进行数字编码后推送到指定的监听IP地址，维护人员可通过此方式远程知晓当前播发的信息内容和实际播出效果。
3.4.5 校园、车站、景区等城市或乡村现有公共广播系统，宜通过采用公共广播适配器的方式接入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因此，同时要求公共广播适配器具有应急广播接收和响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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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地球空间网格编码寻址方式可在发生地震、台风等较大范围重大自然灾害时，应急广播信息可以高效率通过快速传送通道播发，迅速覆盖受灾地区。
4.1.4 各级前端和音柱、收扩机、公共广播适配器等大喇叭终端应支持同时多通道接收多条应急广播消息，并通过优先级规则选择最优先的其中一条应急广播消息进行播出。多通道指本标准第3.3.1条规定的传输通道。
4.1.5 具备回传能力的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回传工作状态和工作参数等数据至县级应急广播平台，接受县级应急广播平台管理。为确保信号可双向通达的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均能有效使用，规定所有可通达、在线设备的响应率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为100%。
4.1.6 为确保紧急、极端等条件下能快速发布本级应急广播信息，应要求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各级前端有一键手动播发广播的能力，播发信源自动默认为话筒输入，当播发过程中需要切换其他播发信源时，可手动快速一键切换。
4.1.12 大喇叭终端具备同时接收和处理来自不同传输通道的多条应急广播消息的能力。因此，为便于工程施工和后续运行维护，宜要求大喇叭终端具有当前在播应急广播消息传输通道、射频信号锁定情况等工作状态的直观展现，能快速通过目测的方式识别大喇叭终端响应的是哪个传输通道的应急广播消息，信号接收情况是否良好。
4.1.13 时钟同步将保证应急广播信息能按照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的要求进行播发。此外，还能保证本级定时广播在准确的、指定的播出时段播发，很好地防止出现错播导致扰民的现象。接收多种授时信号时，根据优先级选择使用一种授时信号即可。
[bookmark: _Toc160200227][bookmark: _Toc23449][bookmark: _Toc160184408][bookmark: _Toc159582015][bookmark: _Toc159596739][bookmark: _Toc21652]5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性能
5.1.2 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应急广播响应时长遵循行业标准《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394的规定。
5.1.3 [bookmark: _Toc130219634][bookmark: _Toc130229675]本条规定了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同时接收和处理来自不同传输通道的多条应急广播消息时的优先级播发顺序。地震预警信息的事件级别高于其他非地震预警信息的事件级别。
[bookmark: _Toc571][bookmark: _Toc160184409][bookmark: _Toc156405816][bookmark: _Toc11942][bookmark: _Toc159596740][bookmark: _Toc160200228][bookmark: _Toc156402935][bookmark: _Toc159582016][bookmark: _Toc156324476][bookmark: _Toc156298949][bookmark: _Toc152789320][bookmark: _Toc149664152][bookmark: _Toc133408942][bookmark: _Toc150522641][bookmark: _Toc130219638][bookmark: _Toc130229679][bookmark: _Toc150848815][bookmark: _Toc152790892][bookmark: _Toc150949040][bookmark: _Toc133421886][bookmark: _Toc156376624]6  机房选址和设备布置
6.2 [bookmark: _Toc156402936][bookmark: _Toc20223][bookmark: _Toc159596741][bookmark: _Toc29558][bookmark: _Toc160200229][bookmark: _Toc159582017][bookmark: _Toc160184410][bookmark: _Toc156405817]前端机房组成及附属设施
6.2.2 参照国内各省普遍现有应急广播大喇叭各级前端机房内电子信息设备的数量、外形尺寸和布置方式，根据国家标准《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50174中第4.2节关于机房面积的确定原则和计算方法，同时考虑预留今后业务发展需要的使用面积，确定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各级前端机房面积。
[bookmark: _Toc160200230][bookmark: _Toc2098]前端机房设备布置
6.3.3 依据国家标准《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50174中第4.3节关于设备布置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60184411][bookmark: _Toc159596742][bookmark: _Toc156402937][bookmark: _Toc12753][bookmark: _Toc156405818][bookmark: _Toc23568][bookmark: _Toc160200231][bookmark: _Toc159582018]7  电气与消防
7.1 [bookmark: _Toc159596743][bookmark: _Toc159582019][bookmark: _Toc160184412][bookmark: _Toc15439][bookmark: _Toc160200232][bookmark: _Toc14210][bookmark: _Toc156298950][bookmark: _Toc133421887][bookmark: _Toc152790893][bookmark: _Toc150522642][bookmark: _Toc133408943][bookmark: _Toc150949041][bookmark: _Toc152789321][bookmark: _Toc149664153][bookmark: _Toc156376625][bookmark: _Toc156324477][bookmark: _Toc156405819][bookmark: _Toc150848816][bookmark: _Toc156402938][bookmark: _Toc130219640][bookmark: _Toc130229681]供配电
7.1.3 不间断电源系统电池组满足实际负荷正常工作的备用时间依据行业标准《应急广播大喇叭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394对各级前端备用电源支持系统工作时长的规定。
7.1.6 用于大喇叭终端的风能、太阳能供电设备电池组备用时间依据行业标准《应急广播大喇叭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394对高可靠性终端后备电源支持设备工作时长的规定。
7.2 [bookmark: _Toc160184413][bookmark: _Toc160200233][bookmark: _Toc6425][bookmark: _Toc159596744][bookmark: _Toc159582020][bookmark: _Toc24504]防雷与接地
7.2.3 本标准第7.2.3条第3款和第7.2.4条第3款的规定。为避免和防止在雷击时，人员误触碰引下线从而导致雷击安全事故，应给引下线加装绝缘保护套管。套管长度按照国内成人平均身高取值1.7m，绝缘保护套管应深入地下且距离地面不小于0.1m。
[bookmark: _Toc156405820][bookmark: _Toc133421888][bookmark: _Toc152789322][bookmark: _Toc133408944][bookmark: _Toc150949042][bookmark: _Toc130229683][bookmark: _Toc130219642][bookmark: _Toc160200234][bookmark: _Toc159582021][bookmark: _Toc26398][bookmark: _Toc14436][bookmark: _Toc152790894][bookmark: _Toc149664154][bookmark: _Toc160184414][bookmark: _Toc156324478][bookmark: _Toc159596745][bookmark: _Toc156402939][bookmark: _Toc156376626][bookmark: _Toc150522643][bookmark: _Toc156298951][bookmark: _Toc150848817]8  工程施工
8.4 [bookmark: _Toc30632][bookmark: _Toc160200235][bookmark: _Toc159582022][bookmark: _Toc160184415][bookmark: _Toc1110][bookmark: _Toc159596746][bookmark: _Toc130229685][bookmark: _Toc130219644]设备安装
1.4.6 典型大喇叭终端一般将线缆接口设计在底部，为保护大喇叭终端设备及附属设施安全、尽可能防止人为破坏或发生触电，保障大喇叭终端正常运行，应规定大喇叭终端的安装高度。根据国内各地建设经验和普遍做法，一般规定设备底部离地面净高不低于2.5m。采用自立桅杆安装时，桅杆上部应预留有大喇叭终端及相关辅助设施的安装区域，一般规定桅杆顶部离地面净高不低于3.5m,该高度不含接闪杆的长度。
8.5 [bookmark: _Toc159582023][bookmark: _Toc14723][bookmark: _Toc160184416][bookmark: _Toc159596747][bookmark: _Toc26228][bookmark: _Toc160200236]广播扬声器安装
1.5.7 当大喇叭终端播发广播时，如果音频功放的馈送功率超过广播扬声器的额定功率，极可能导致广播扬声器超负荷运行，破音、人耳无法听清，甚至永久性损坏广播扬声器。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将音频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控制在广播扬声器额定功率的90%。
[bookmark: _Toc160200237][bookmark: _Toc19310][bookmark: _Toc15091][bookmark: _Toc159596748][bookmark: _Toc159582024][bookmark: _Toc160184417]9  工程验收
9.1 [bookmark: _Toc9921][bookmark: _Toc160184418][bookmark: _Toc159596749][bookmark: _Toc160200238][bookmark: _Toc159582025][bookmark: _Toc14730]验收条件
1.1.1 各级前端和大喇叭终端的通达率符合本标准规定且响应率达到100%是工程可以竣工验收的必要条件之一。
9.2 [bookmark: _Toc160184419][bookmark: _Toc159582026][bookmark: _Toc160200239][bookmark: _Toc938][bookmark: _Toc159596750][bookmark: _Toc6922]验收程序
9.2.5 宜选择具备相应检测检验资质和应急广播大喇叭工程测试经验，且在国家广电总局备案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功能、性能符合性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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